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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什麼要修法?

目前引進對象侷限科學工業：園區過往以引進科學工業為主，
亟需調整以多元引進各類創新研發事業。

資源閒置影響園區產能：廠商未妥善利用園區土地資源，閒
置廠房建物，致生排擠其他廠商進駐、阻礙產業發展之情事。

園區創新創業風氣待興：現行園區進駐誘因係以製造業屬性
思考，尚待針對新創事業特性、需求提供對應的優惠與協助。

•園區已吸引諸多科技廠商進駐，惟面對前瞻技術發展及國
內產業轉型挑戰，須重新思考調整園區定位與功能。



修正條例名稱，揭示轉型意旨：

條例名稱由「科學工業園區」修改為「科學園區」。

擴大引進對象，不限於製造工業：

將「科學工業」改為「科學事業」，並放寬進駐組織
類型，不限以公司經營之事業（如有限合夥等新型態
商業組織）。

改變硬體思惟，鬆綁進駐條件：

研發範圍不限產品並及於研發創新服務；

刪除進駐須有相當之研究實驗儀器設備、設有研究部
門、可引進與培養高級科學技術人員之限制。

修正
名稱
主旨

擴大
進駐
對象

以「科技」「創新」為園區核心，擴大引進有技術研發之
事業，並配套鬆綁儀器設備等條件限制。

多元引進各類科學研發事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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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造園區成為新創事業基地

鬆綁育成期限、進駐條件：

放寬事業進駐育成中心不得超過三年之期限；

相關進駐對象、資格、審查認定與營運管理等事
項授權，另訂辦法彈性規範。

擴大產學合作，扶持新創事業培育：

針對人才培訓、新創事業培育、技術人員或設備
交流運用等，得選擇適當學研機構進行產學合作；

授權對研究機構、育成中心之進駐另訂管理辦法。

鼓勵高效事業

鼓勵產學合作擴大
資源
交流

提供
進駐
誘因

鼓勵新創並給予法規彈性，調整配套整備所需，並授權另
針對進駐之條件、審查方式與權利義務等訂定規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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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升園區土地資源活化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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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大幅縮短得終止租約之欠租時間：
園區事業積欠租金總額逾四個月租額，即得終止
租約並收回租地，比照「農科園區設管條例」及
「加工出口區設管條例」不受民法等相關法令二
年時間之限制；

針對租金、費用等計收基準，由科技部訂定辦法。

不當使用或被令遷出園區之廠房，得強制
拍賣：
未完成改善計畫或達成改善之協商時，管理局得
查估、審定合理價格後，予以公開拍賣。

鼓勵高效事業

鼓勵產學合作

善盡
資源
利用

優化
園區
產能

降低園區土地使用之閒置，督促廠商落實廠房及建物之利
用，提升園區整體產能並創造有意願廠商進駐之機會。


